
 中國文學系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9年 03 月 04日(星期三)中午 12：30 

地    點：J406會議室 

主    席：陳政彥主任                              記錄：廖淑員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報告   

 一、109年度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作業，本系評鑑報告書初稿已完成。感謝

執筆老師：馮曉庭老師、周西波老師、曾金承老師辛苦撰寫。感謝指導委員：

朱鳳玉老師、徐志平老師、蔡忠道老師、蘇子敬老師、康世昌老師等 5位老師

辛勤指導。另依學校規定須先辦理內部自我評鑑，本系訂於 109年 3月 26日（星

期四）辦理實地訪評，為期 1天，請老師當日除有課外，務必參加。 

 二、109學年度第 1學期中文實用語文開課量，教務處通識組依據 108學年度開課

狀況，經協調後，減開 5班次，授課時段及各校區開課數略作調整。109學年度

第 2學期開課數，將會視 109學年度第 1學期開課狀況再進行檢討後決定。 

 三、108學年度第 2學期碩士班及碩專班治學方法 П課程，由系上專任教師每位上

1週。已排定每位老師上課週次，如附件 P4-5，另碩士班及碩專班班級課表如

附件 P6-7，老師可與碩士班及碩專班同學協調上課時間，碩士班由碩一班代負

責協調，碩專班由碩二同學柏翰負責，負責的同學會主動跟老師聯繫。 

 四、教師評鑑相關資料請各位老師於 109年 3月 31日前繳回系辦。評鑑資料範圍

為 104-107學年度間，需繳回【教師評鑑申請表】、【評鑑總評分表】、【教師評

鑑綜合評分表（由教師職涯歷程檔案系統匯出，系統會自動核計各項分數）】。

敬請老師列印此表時，邊界上下左右皆設為 1公分後再列印，否則會印出非常

多頁，不環保。       

 五、本系大學國文Ⅰ、大學國文П共同課綱，已獲通識教育中心審議通過，於本年

度 3月續提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六、學校已擬定「國立嘉義大學發燒篩檢站設置與實施細則草案」，如嘉義縣市或

本校出現確診案例，將依照規定啟動設置發燒篩檢站，詳見附件 P21-26。 

 七、因應新型冠狀肺炎延後兩周開學，學校行事曆仍維持 18週，最後兩週為彈性

上課，由授課教師安排，並在課堂上對學生說明，教學大綱並一併呈現，詳

見附件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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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學校近日會通知全校師生填寫 TOCC健康評估表，請師生務必填寫。 

 

貳、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請推選 109學年度第 14期「嘉大中文學報編輯委員會」主編、副主編、編輯

委員，提請 討論。 

說明：歷屆「嘉大中文學報編輯委員會」主編、副主編一覽表如附件 P8。 

決議：第 14期「嘉大中文學報編輯委員會」主編為蘇子敬老師，副主編為 

      林和君老師。 

 

提案二 

案由: 修訂本系 109年度「同等級國際知名期刊」乙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研發處 109年 2月 10日通知辦理，如附件 P9。 

二、本校「國立嘉義大學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如附件 P10-11，請參閱。 

三、本系 108年度「同等級國際知名期刊」，如附件 P12-13，請參閱。 

決議：修正編號27「明清小說研究」備註部分，原「全國中文核心期刊」修正為「CSSCI」，

餘照案通過。修正後本系 109年度「同等級國際知名期刊」，如附件 P28-29。 

 

提案三 

案由：請確認本系 108學年度教師評鑑委員會委員人選，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鑑辦法」第十條辦理，本校評鑑辦法，如附件

P14-17。 

二、依規定：系(所)及中心教師評鑑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九人，其組成方式如下： 

    1.系(所)及中心主管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2.其餘委員由系(所)及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校內外傑出人士擔任，提報系

(所)務及中心會議通過後聘任之，且校外委員比例不得少於五分之二。 

三、經 108學年度第 4次教評會決議推選本系 108學年度教師評鑑委員會委員人選

為：校內委員為陳政彥系主任、徐志平教授、陳茂仁教授，校外委員為國立台

南大學林登順教授、國立中正大學黃錦珠教授（校外委員：南華大學陳章錫教

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吳進安教授為備取委員）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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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案由：請推選本系 108學年度院教師評鑑委員會代表 1人，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鑑辦法」第十條辦理，本校評鑑辦法如 P14-17。 

二、依規定：本校各學院、系(所)及中心，應於評鑑當學年度，年度開始時，組成

教師評鑑委員會，負責該院、系(所)及中心內教師之評鑑工作。院教師評鑑委

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三人，其組成方式如下： 

   1.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2.各系(所)及中心推派一名校內外專任教授擔任當然委員。 

   3.其餘委員由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校內、外傑出人士擔任，提報院務會議通過

後聘任之。 

決議：本系 108學年度院教師評鑑委員會代表為陳茂仁教授。 

 

提案五 

案由：請推薦本系 109年度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作業至多 10位訪視委員及至

多 5位不合適訪視委員，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研發處 109年 2月 24日通知辦理，如附件 P18-19。 

二、本系推選之內部評鑑訪視委員名單如附件 P20，請卓參。 

 

決議：推選本系 109年度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作業 10位訪視委員及 1位不合

適訪視委員，名單如附件 P30-31。 

 

提案六 

案由：因本年度武漢肺炎疫情嚴峻，本系本年度是否續辦學生暑期國內、外實習，

提請 討論。 

說明：國內實習機構為五南圖書有限公司（位於台北市）、國外實習機構為中國北京

傳媒大學出版社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決議：本年度暫停中國北京傳媒大學出版社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實習，續辦

國內五南圖書有限公司之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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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臨時動議： 

臨時提案一 

提案人：蘇子敬老師 

案由：訂定嘉大中文學報編輯相關事宜 

決議：於學術委員會中提案討論。 

 

臨時提案二 

提案人：陳政彥系主任 

案由：議定第七屆中國小說戲曲學術國際研討會召集人、副召集人、總幹事人選，

提請討論。 

決議：召集人為徐志平老師、副召集人為吳盈靜老師、總幹事為林和君老師。 

 

肆、散會：下午 3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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